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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以下簡稱為輔導管教學生注意事

項)最早於民國92年由教育部訂定之，其主要目的為協助學校能依據教師法之規定進行

相關輔導與管教學生，並落實教育基本法維護學生的相關受教權，透過此注意事項能達

到積極正向協助、教育、輔導學生之目的。此注意事項歷經了5次修正，分別在94年、

96年、105年及109年(2次)。其中引起社會及學校老師最大的關注點在《109年8月3日

臺教學（二）字第1090096130號函》所進行修正內容中提及「教師不得於學生下課時間

實施管教措施」，引發教師們及關心教育議題的民眾們熱議，認為此項規定有許多窒礙

難行之處。

相關辦法公布後，引起各大媒體報導（圖片來源：聯合報）

　　而在輔導管教學生注意事項中引起最大爭議之處有兩點，一點為第15條中所提及的

「學生對於教師之處罰措施提出異議，教師應調整或停止所執行之處罰措施，必要時得

將學生移請學務處或輔導處（室）處置」，在相關條文中指出學生對於教師處罰有異議

，教師就應調整或停止相關處罰措施，形同讓學生可以決定管教的方式，僅由學生單方

面認為有管教異議便改變管教方式，形成教師在輔導與管教學生時的困擾。另外一點有

爭議之處，則為第22條中提出「除有特殊情形外，教師不得於學生下課時間實施前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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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教措施」，此條文中提到特殊情形對於教師而言須釐清特殊情形的樣態，有些管

教行為必須立即當下處理，以免該不當行為被擴大，對於特殊情形沒有說明，恐形成寒

蟬效應，讓老師不敢進行管教。教育部雖針對訂定相關法條時的理念在於參考兒童權利

公約，基於兒童最佳利益、尊重聆聽兒童意見與維護兒童休息的權利等原則所訂定之，

其出發點為重視兒童的權利。因此教育部針對社會相關爭議，提出了相關說明。

教育部針對輔導管教學生注意事項相關爭議提出澄清(圖片來源:教育部)

 

　　在輔導管教學生注意事項公布後，新北市教師會持續與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保持聯

繫，並將相關基層教師想法與相關立法委員進行溝通，在教師組織的努力下，教育部同

意各級學校暫緩執行輔導管教學生注意事項並進行重新審視。於109年10月28日公告修

正後的《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以下針對有爭議的條文進行修

正對照：
 

 109 年 10 月 28 日 民國 109 年 08 月 03 日 

第

15

條 

十五、處罰之正當法律程序 

學校或教師處罰學生，應視情況適

度給予學生陳述意見之機會，以了

解其行為動機與目的等重要情狀，

十五、處罰之正當法律程序 

學校或教師處罰學生，應視情況適

度給予學生陳述意見之機會，以了

解其行為動機與目的等重要情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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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管教學生注意事項的爭議，在新北市教師會與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努力下，讓

整體辦法更具可執行性；確保輔導管教辦法不至於讓第一線教師在執行管教時有所阻礙

，是教師組織為老師們所努力的目標。透過本次爭議的處理可知道組織總是站在老師這

一邊，替老師們爭取應有的權力，保障老師們在學校時可以進行正向且受支持的管教與

輔導。最後，也提醒教師，務必建議學校整合行政資源，落實三級輔導管教措施，應該

透過校務會議訂定適合各校教學現場，具有實益的正向輔導管教辦法。

並適當說明所針對之須導正行為、

實施處罰之理由及措施。 

學生對於教師之處罰措施提出異

議，教師認為有理由者，得斟酌情

形，調整所執行之處罰措施；必要

時，得將學生移請學生事務處（以

下簡稱學務處）或輔導處（室）處

置。 

教師應依學生或其監護權人之請

求，說明處罰過程及理由。 

並適當說明所針對之須導正行為、

實施處罰之理由及措施。 

學生對於教師之處罰措施提出異

議，教師應調整或停止所執行之處

罰措施，必要時得將學生移請學務

處或輔導處（室）處置。 

 

教師應依學生或其監護權人之請

求，說明處罰過程及理由。 

第

22

條 

二十二、教師之一般管教措施 

教師基於導引學生發展之考量，衡

酌學生身心狀況後，得採取下列一

般管教措施： 

(略) 

教師得視情況，於學生下課時間實

施前項管教措施，並應給予學生合

理之休息時間。 

學生反映經教師判斷，或教師主動

發現，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

調整管教方式或停止管教： 

（一）學生身體確有不適。 

（二）學生確有上廁所或生理日等

生理需求。 

（三）管教措施有違反第一項規定

之虞。 

教師對學生實施第一項之管教措施

後，審酌對學生發展應負之責任，

得通知監護權人，並說明採取管教

措施及原因。 

二十二、教師之一般管教措施 

教師基於導引學生發展之考量，衡

酌學生身心狀況後，得採取下列一

般管教措施： 

(略) 

除有特殊情形外，教師不得於學生

下課時間實施前項之管教措施。 

 

學生反映經教師判斷，或教師發

現，學生身體確有不適，或確有上

廁所、生理日等生理需求時，應調

整管教方式或停止處罰。 

 

 

 

 

教師對學生實施本點第一項之管教

措施後，審酌對學生發展應負之責

任，得通知監護權人，並說明採取

管教措施及原因。 

 


